115# B & 8.3 % 121755

ERC AT AR S|
A

RIA

A kR

“‘@ﬁ&@@%ﬁ‘%ﬁ%iﬁi nFRFEF I LBLBL
TP

o R T 2 1L 0 DR EARA R Y AL LD
i’?ﬂ/%“- Lo L p 2 %wﬁw»wéi%ﬁ

L

FRAGRZRFER

(-) f;{ﬁ"‘"‘%@](—fﬁ?)llo-&OG 29p > é’fg%&klﬁﬁﬁ
EARDIDE ~ & > H P 308 ~ & ~ 3008 ~ & ~60F ~ & ~ 12
0F ~ & H #2420 1102067 29p 21302067 29p & & o
FIFHgTp PrepAki s B ERdpiRpd 13 G
AR mBEF].08% 0 & ré»f%v}g&\z' Fﬁ-};?sls_ﬁ,\/, Hp M
l%—‘r}\rl’g’f'éﬁ'? %1—*0\” ’ a =8 S ﬁ{ '1305TQ ’b?f N 60@ o
1208 ~F:AHF O GERPFI=Z AFI110£067 29
B_Lu7ﬁ06529af7% cfIF BT PP ARRAGT S
ERApiEReIsGe? AR BmEFLTh B EKRE

%— 7



‘z@/

RO
A g

%ﬁﬁﬁA%*i
0 = O /{_:L ji }':]’3 t“m*? >
3\@ﬁ4%%n%$@Wﬁmﬂﬁ%’%%4

] A ’T'J—-f‘
e l‘]l Pz

P B

HE
115#& & &
A4 -

e

T 5w 525 ¥
CH AR BB HTIFL
R AEBRBRF B4 8 > p
JeBat BF2 41 4, o (=
&MHMB’F
T3 5 9 % 8035LF & o
1

*

>
>

Lz Ei_ LF}-‘& BH

S

REFA P EERT

F % 01217550

T

o

wh R

) l;{ﬁ ‘5‘:’3"5'% E‘]'T}\
BAEBE > BB ALLEE2 38 5
/"7\1‘\’ & lﬁfj’}—élg

N
)i
%
}:

=S E?é

5Ly

LFLK ;P‘Fﬁ
£ o e

N »l’{ i+

5

‘:ﬁ&mﬂxqav@ﬁkz
NGV %%iﬂ’%
64,575~ & 2 3 F 1 2
oo MR B2 B ed D
NN R

EER!

Mk 413 o

115 =

6 A

;»5;

,gm@ﬁﬁpﬂﬂ%’ﬁ*@@ﬁ
253t ] L
‘}wﬁ i g A 5t

2115

n

L EP )

%4ﬁ@%»

,
'\ I\S

~~

DG N
. :LLJ > ]E]

(L SERER Lt

/\ lﬁ]]

A N
e

Ap B o 75 4

001 |74 %

242850

4

PR K115 2

#0277 28p
A2

X115
#0372 29p

=

£ 42.79%

001 |#74 %

242850

e

4 748

pox R 115
#0372 30p
A2

+ P
v W H 9
By P\

CmE

S| R S R (8]

W Hp A7 8 9
fl}’; —"F]z ’
#E LT
9% & 3+ &
i’fl'gxo




(\ER)

3. 348% 3+ &
2 15
002 |A7& % | % RIE B R 115: K W115| & L2.79%
000000 #£027 28p |[#£037 29F
0~ A2 ak
002 |A7% % | & 7L pARIGIE G % p e ALET
000000 #£03230p | - HHTIB P H
0~ Az 7o dE L 2T
HooREL|MIFE
3.348% 3+ & |2 714
2 414
003 |74 % |4 7% foa RII5[3 % B 15| & £2.79%
485710 #027 28p |#£037 29F
~ Az i
003 |#74 % | % 738 pARID| L F W p ey AEFI
485710 #03230p |+ > HHY B F o
~ A2 7o dE L 2T
HooRE LI F R
3.348%3 ¥ [~ 14 -
2 1L
004 |A74& % | & RIK BPARILILI xRS & L2 7%
8803 ~ #027 28p |#£037 29F
A Az o
004 |#74 % | 4 78 poARIS|IE F P |4y ABY
8803 ~ #0372 30p (& - &EH9Y|B P K
A2 7o dE L 2T
HoooaE LI F R
3.348% 3 & |2 1 4 -
2 1A
005 |A7& % | & FIK poARIGILI X RIS & L3.41%
327813 #027 21p |#£037 21F
~ Az i

A

i

%




(\ER)

005 |#74 % | 4 7k pARELSIZ F o plddh B
327813 #0320 22p | - GBI B OF
.- A2 B2 E L34
HoodE Ll E
4.092%3 & | 214
2 A4
006 |#74& % | & 7IE poARII5 |2 X W15 & L3.41%
112161 #0272 21p |#03% 21p
= A2 ak
006 |#74 % | % 738 pARILS|Z 57 P e ATEI
112161 #0372 22p |+ > HHY\B T OF o
~ AL B o) R E L34
FooREL | ISR
4.092%3 & | =14
2 1L
007 |A7% % | % 7L poA R 115 : X W 115 & 43.41%
000000 #0272 21p |#03% 21p
0~ A2 Ak
007 |#74 % | 4 Tk AR RIS E F % Pl AE
000000 #0372 22p |+ > HY\B T OF o
0~ A B2 E L34
FoodE L I FE
4.092%3+ & | 2 41 4
2 1L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
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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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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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5年度司促字第12175號
債  權  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非訟代理人  林瀅瀅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朱家懿  








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伍佰零陸萬肆仟伍佰柒拾伍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(一)	債務人於民國(下同)110年06月29日，向債權人借款總額度515萬元整，其中30萬元整、305萬元整、60萬元整、120萬元整借期均起於110年06月29日至130年06月29日屆滿，利率均約定自貸放日起依本行房屋貸款指標機動利率(按月調整)加碼年率1.08%，以及向債權人申請擔保透支/活期性存款帳戶領用借款，實際動用數額以305萬元整、60萬元整、120萬元整為累積上限，額度期間均自民國110年06月29日至117年06月29日屆滿，利率均約定自貸放日起依本行房屋貸款指標機動利率(按月調整)加碼年率1.7%，依個金授信總約定書第四條之約定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時，約定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間之利息。(二)	債務人對前開借款本息僅繳納至115年02月21日，債權人屢次催索，債務人始終置之不理，有台北北門郵局存證信函第803號可憑，誠屬非是，依個金授信總約定書第十九條第二項第四款之約定，債務人之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，且債務人違約有可歸責事由，債權人自得請求債務人一次清償本金5,064,575元整及至清償止之利息、遲延利息。茲為求清償之簡便，以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○八條之規定，狀請  鈞院依督促程序迅賜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，實感德便。釋明文件：總約、借約、利率表、往來明細*7、存證、收件回執*3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6     月    1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  蔡松儒  
附表
115年度司促字第012175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4285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

		年息2.79%



		001

		新臺幣24285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2

		新臺幣000000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

		年息2.79%



		002

		新臺幣000000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7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7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3

		新臺幣48571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

		年息2.79%



		003

		新臺幣48571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4

		新臺幣8803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起止

		年息2.79%



		004

		新臺幣8803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5

		新臺幣327813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

		年息3.41%



		005

		新臺幣327813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6

		新臺幣112161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

		年息3.41%



		006

		新臺幣112161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7

		新臺幣000000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

		年息3.41%



		007

		新臺幣000000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5年度司促字第12175號

債  權  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非訟代理人  林瀅瀅  





債  務  人  朱家懿  









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伍佰零陸萬肆仟伍佰柒拾伍元

    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

    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

    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(一)	債務人於民國(下同)110年06月29日，向債權人借款總

    額度515萬元整，其中30萬元整、305萬元整、60萬元整、12

    0萬元整借期均起於110年06月29日至130年06月29日屆滿，

    利率均約定自貸放日起依本行房屋貸款指標機動利率(按月

    調整)加碼年率1.08%，以及向債權人申請擔保透支/活期性

    存款帳戶領用借款，實際動用數額以305萬元整、60萬元整

    、120萬元整為累積上限，額度期間均自民國110年06月29日

    至117年06月29日屆滿，利率均約定自貸放日起依本行房屋

    貸款指標機動利率(按月調整)加碼年率1.7%，依個金授信總

    約定書第四條之約定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時，約定遲延還本

    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

    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

    遲延間之利息。(二)	債務人對前開借款本息僅繳納至115年

    02月21日，債權人屢次催索，債務人始終置之不理，有台北

    北門郵局存證信函第803號可憑，誠屬非是，依個金授信總

    約定書第十九條第二項第四款之約定，債務人之債務已視為

    全部到期，且債務人違約有可歸責事由，債權人自得請求債

    務人一次清償本金5,064,575元整及至清償止之利息、遲延

    利息。茲為求清償之簡便，以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，特依

    民事訴訟法第五○八條之規定，狀請  鈞院依督促程序迅賜

    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，實感德便。釋明文件：總約、借約、

    利率表、往來明細*7、存證、收件回執*3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

    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6     月    1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  蔡松儒  

附表

115年度司促字第012175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4285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 年息2.79% 001 新臺幣24285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2 新臺幣000000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 年息2.79% 002 新臺幣000000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7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7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3 新臺幣48571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 年息2.79% 003 新臺幣48571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4 新臺幣8803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起止 年息2.79% 004 新臺幣8803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5 新臺幣327813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 年息3.41% 005 新臺幣327813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6 新臺幣112161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 年息3.41% 006 新臺幣112161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7 新臺幣000000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 年息3.41% 007 新臺幣000000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115年度司促字第12175號
債  權  人 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法定代理人  曹為實  
非訟代理人  林瀅瀅  




債  務  人  朱家懿  








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伍佰零陸萬肆仟伍佰柒拾伍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    (一)	債務人於民國(下同)110年06月29日，向債權人借款總額度515萬元整，其中30萬元整、305萬元整、60萬元整、120萬元整借期均起於110年06月29日至130年06月29日屆滿，利率均約定自貸放日起依本行房屋貸款指標機動利率(按月調整)加碼年率1.08%，以及向債權人申請擔保透支/活期性存款帳戶領用借款，實際動用數額以305萬元整、60萬元整、120萬元整為累積上限，額度期間均自民國110年06月29日至117年06月29日屆滿，利率均約定自貸放日起依本行房屋貸款指標機動利率(按月調整)加碼年率1.7%，依個金授信總約定書第四條之約定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時，約定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間之利息。(二)	債務人對前開借款本息僅繳納至115年02月21日，債權人屢次催索，債務人始終置之不理，有台北北門郵局存證信函第803號可憑，誠屬非是，依個金授信總約定書第十九條第二項第四款之約定，債務人之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，且債務人違約有可歸責事由，債權人自得請求債務人一次清償本金5,064,575元整及至清償止之利息、遲延利息。茲為求清償之簡便，以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○八條之規定，狀請  鈞院依督促程序迅賜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，實感德便。釋明文件：總約、借約、利率表、往來明細*7、存證、收件回執*3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中    華    民    國    115   年    6     月    1    日
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  蔡松儒  
附表
115年度司促字第012175號
 利息：
		本金
序號

		本金

		相關債務人

		利息起算日

		利息截止日

		利息計算方式



		001

		新臺幣24285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

		年息2.79%



		001

		新臺幣24285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2

		新臺幣000000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

		年息2.79%



		002

		新臺幣000000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7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7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3

		新臺幣48571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

		年息2.79%



		003

		新臺幣48571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4

		新臺幣8803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起止

		年息2.79%



		004

		新臺幣8803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5

		新臺幣327813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

		年息3.41%



		005

		新臺幣327813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6

		新臺幣112161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

		年息3.41%



		006

		新臺幣112161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		007

		新臺幣000000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

		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

		年息3.41%



		007

		新臺幣0000000元

		朱家懿

		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

		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

		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








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支付命令

115年度司促字第12175號

債  權  人  永豐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



法定代理人  曹為實  

非訟代理人  林瀅瀅  





債  務  人  朱家懿  















一、債務人應向債權人清償新臺幣伍佰零陸萬肆仟伍佰柒拾伍元，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，並賠償督促程序費用新臺幣伍佰元，否則應於本命令送達後二十日之不變期間內，向本院提出異議。

二、債權人請求之原因事實：

    (一)	債務人於民國(下同)110年06月29日，向債權人借款總額度515萬元整，其中30萬元整、305萬元整、60萬元整、120萬元整借期均起於110年06月29日至130年06月29日屆滿，利率均約定自貸放日起依本行房屋貸款指標機動利率(按月調整)加碼年率1.08%，以及向債權人申請擔保透支/活期性存款帳戶領用借款，實際動用數額以305萬元整、60萬元整、120萬元整為累積上限，額度期間均自民國110年06月29日至117年06月29日屆滿，利率均約定自貸放日起依本行房屋貸款指標機動利率(按月調整)加碼年率1.7%，依個金授信總約定書第四條之約定，全部債務視為到期時，約定遲延還本或付息時，應按原借款利率1.2倍計付遲延利息，每次違約狀態最高連續收取九期，自第十期後回復依原借款利率計收遲延間之利息。(二)	債務人對前開借款本息僅繳納至115年02月21日，債權人屢次催索，債務人始終置之不理，有台北北門郵局存證信函第803號可憑，誠屬非是，依個金授信總約定書第十九條第二項第四款之約定，債務人之債務已視為全部到期，且債務人違約有可歸責事由，債權人自得請求債務人一次清償本金5,064,575元整及至清償止之利息、遲延利息。茲為求清償之簡便，以免判決程序之繁雜起見，特依民事訴訟法第五○八條之規定，狀請  鈞院依督促程序迅賜對相對人發支付命令，實感德便。釋明文件：總約、借約、利率表、往來明細*7、存證、收件回執*3

三、債務人未於不變期間內提出異議時，債權人得依法院核發之支付命令及確定證明書聲請強制執行。

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115   年    6     月    1    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民事第九庭司法事務官  蔡松儒  

附表

115年度司促字第012175號

 利息：

本金 序號 本金 相關債務人 利息起算日 利息截止日 利息計算方式 001 新臺幣24285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 年息2.79% 001 新臺幣24285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2 新臺幣000000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 年息2.79% 002 新臺幣000000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7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7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3 新臺幣48571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止 年息2.79% 003 新臺幣48571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4 新臺幣8803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8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9日起止 年息2.79% 004 新臺幣8803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30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3.348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2.79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5 新臺幣327813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 年息3.41% 005 新臺幣327813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6 新臺幣112161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 年息3.41% 006 新臺幣112161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007 新臺幣000000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2月21日起 至民國115年03月21日止 年息3.41% 007 新臺幣0000000元 朱家懿 自民國115年03月22日起 至清償日止，逾期9個月以內者，按年息4.092%計算之利息， 逾期超過9個月者， 按年息3.41%利率計算之利息。 



